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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授權書人即本授權書所指定之存款帳戶持有人或信用卡持有人 (以下簡稱授權人)同意授權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

簡稱本分公司)依授權人所指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或信用卡內扣款，代為支付本授權書所指定保單應繳之首、續期保險費予本分公司。授權人已詳

閱且同意本授權書之約定條款。       
一一一一、、、、自動轉帳繳付首自動轉帳繳付首自動轉帳繳付首自動轉帳繳付首、、、、續期保險費續期保險費續期保險費續期保險費之之之之約定約定約定約定條款條款條款條款: 
1. 授權人應於續期保險費應繳日前 45 個工作天將本授權書送達本分公司始生效力。逾期送達者延至次期保險費應繳日始生效力，但若相關作業

提前完成，則本扣款作業將於當期起生效。授權人欲變更原約定自動轉帳交付保險費之帳戶時，應重新填授權書，並於保險費應繳日期之 45
天前將新授權書送達本分公司。新授權書生效時原授權書效力即行終止。 

2. 一份授權書僅適用一個存款帳戶。 
3. 本授權書因內容填寫不全、資料錯誤或其他原因致轉帳機構無法辦理轉帳或扣款者，本授權書不生效力。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另有約

定外，本授權書之效力自該情形發生之日起自動終止。 
(1)授權人結清指定存款帳戶時。         (2)要保人無繳納保險費義務時。          (3)指定存款帳戶遭法院執行凍結時。 
(4)要保人欲變更或終止契約，且將契約變更申請書或終止保險契約申請書寄達本分公司並經本分公司審查無誤完成後。 
(5)當本分公司與指定轉帳金融機構終止本項服務業務時。 

4. 本授權書之授權人如指定轉帳金融機構無法代為扣款並繳付予本分公司保險費時，續期保險費之收費方式將自動轉換為“本分公司所指定的收

費方式”繳付保險費，且契約之寬限期仍依原保單條款約定事項處理。但銀行無法代為扣繳之原因為“餘額不足”之情形，本分公司得於寬限期

間內，授權人於指定帳戶中補足款項後另行扣繳保險費。 
5. 續期保險費如為投資型商品保險費，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扣款未成功者，將自動暫停扣款且指定保單之收費方式將自動轉換為本分公司所指

定之收費方式。 
(1) 繳別為年繳、半年繳、季繳且當期保險費有三次扣款機會，但經三次扣款仍未成功時。 
(2) 繳別為月繳且當期保險費有三次扣款機會，經連續三期扣款仍未成功時。 
(3) 非經由 ACH 代扣且繳別為月繳且當期保險費扣款未成功者，則停止當期保險費扣款，次期保險費扣款時不再補扣，如自應繳費日起三個

月內連續扣款仍未成功時。 
6. 續期保險費如包含傳統型商品及投資型商品且經指定轉帳金融機構扣款失敗時，不受第 5 條限制，將於傳統型商品之寬限期間內持續進行扣

款。如傳統型商品於寬限期終了停效時，投資型商品保險費將自動暫停扣款且指定保單之收費方式將自動轉換為本分公司所指定之收費方式。 
7. 授權人欲終止授權關係時，應於當期保險費應繳日期之 30日前，填具契約變更申請書或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通知本分公司辦理；逾期通知者，

自次期保險費應繳日始生終止之效力。 
8. 保險契約經終止解除而失效後，如指定金融機構誤以為其有效而仍於授權人帳戶轉帳繳付保險費者，保險契約並不因此而復效，但指定金融

機構發現錯誤後，應即通知本分公司將轉帳款項退還授權人。 
9. 授權人在同一指定轉帳帳戶內，同時授權轉帳繳交一筆以上之保單保險費時，其轉帳順序由轉帳機構依該帳戶之存款餘額衡量辦理，要保人

及授權人不得異議。 
10. 本授權書不因指定保單保險費發生變動而受影響。 
11. 要保人對本分公司各期轉帳金額如有疑義或自動轉帳金額與應繳保險費金額不符時，應向本分公司洽詢，概與指定轉帳金融機構無關。 
12. 本約定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授權人得授權本分公司與指定金融機構得隨時協商修改之。     
二二二二、、、、信用卡代繳首信用卡代繳首信用卡代繳首信用卡代繳首、、、、續期保險費之約定條款續期保險費之約定條款續期保險費之約定條款續期保險費之約定條款: 
1. 本條款所稱保險費包括首期保險費及續期保險費。首期保險費為指定保單第一次繳款週期應繳付之保險費；續期保險費為指定保單第二次繳

款週期以後（含第二次）應繳付之各期保險費。 
2. 授權人同意信用卡發卡機構按期自本授權書所指定信用卡（以下簡稱信用卡）帳戶內扣款並代為支付指定保單應繳之保險費予本分公司。 
3. 授權人欲以信用卡繳交首期保險費時，本授權書應隨指定保單要保書同時送達本分公司始生效力。 
4. 授權人應於續期保險費應繳日之 30 日前將本授權書送達本分公司始生效力。逾期送達者延至次期保險費應繳日始生效力，但若相關作業提前

完成則本扣款作業將於當期起生效；若授權人欲變更繳費信用卡時，應重新填寫授權書，並於當期保險費應繳日之 30 日前，將授權書送達本

分公司，原授權書即告終止，逾期者自次期起始生效力，但若相關作業提前完成則本扣款作業將於當期起生效。 
5. 本授權書因填寫不全、錯誤或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則自該事由發生日起失其效力： 

(1)發卡機構不同意授權人依指定信用卡繳交保險費。        (2) 要保人無繳納本約定書指定保單之保險費義務時。 
(3)要保人變更收費方式或終止保險契約之程序完成時。      (4) 授權人與發卡機構之本約定書所指定之信用卡契約終止時。 

6. 授權人因第 5 點情事致發卡機構無法扣款並繳付續期保險費予本分公司時，指定保單之收費方式將自動轉換為『自行繳費』或本分公司指定

之收費方式，且契約之寬限期仍依原保單條款約定事項處理。 
7. 請款結果若有信用卡之信用額度扣除未償金額後不足支付該期應繳保險費之情形時，則於保單有效期內，本分公司保有再次請款之權利。本

授權書效力不因指定保單保險費發生變動而受影響。 
8. 授權人以信用卡代繳保險費後，該筆保險費將併入當月份之信用卡消費明細中，授權人於收到當月份之繳款通知單後，應依發卡機構信用卡

契約之約定全數繳納，或繳納最低應繳金額，未繳清之餘額則依信用卡約定條款之利率加計循環利息。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以各發卡機構約定

條款之起息日計算，與指定保單之寬限期無關。 
9. 授權人對本分公司之保險費計算、退補保險費或授權內容有所疑義，應自行與本分公司洽詢，概與發卡機構無涉。 
10. 若本分公司經由此項服務業務所收取保險費有退還之必要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分公司得逕行退還該款項予持卡人。 
11. 授權人指定繳付之信用卡如有卡號或有效期變更動等情事時，授權人應主動通知本分公司並重新填具授權書，依第 3 點及第 4 點辦理生效。

授權人不為或怠於前述通知及辦理相關程序，致本分公司無法以本授權書之信用卡自發卡機構取得各期保險費之信用卡授權時，不生繳付保

險費之效力。原授權書於新授權書生效後即行終止。 
12. 授權人重填授權書前，本分公司就其指定之信用卡卡號不變之年度續卡，仍得依本授權書向發卡機構請求信用卡授權繳付各期應繳保險費。 
13. 本授權書終止前應繳付後本分公司之保險費，授權人仍應依發卡機構所發之付款通知書向發卡機構支付。 
14. 指定保單之被保險人身故或全殘時，如發卡機構己將身故全殘後原應繳之保險費支付予本分公司者，授權人仍應依發卡機構所發之付款通知

書向發卡機構支付；倘有應退補款項，依第 9 點規定辦理。 
15. 授權人以同一張信用卡同時授權本分公司代繳二張以上保單之保險費時，代繳順序由本分公司衡量授權人之信用卡信用額度餘額與保單狀況

權衡處理，要保人及授權人均無異議。 
16. 授權人欲終止授權關係時，應於當期保險費應繳日之 30 日前，以書面通知並送達本分公司始生效力；逾期送達者延至次期保險費應繳日始生

授權終止效力，但若相關作業提前完成，則本授權終止效力將於當期起生效。  
17. 授權人應確實填寫本授權書各項資料，如有冒用他人帳戶使用者，須自負法律責任。 
18. 本分公司應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就本授權書填載資料負保密義務，不得任意洩漏予非執行本授權書業務之第三人，亦不

得作本授權書目的範圍以外之使用。 
19. 上列約定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授權人得授權本分公司與發卡機構隨時協商修改之。                                          VA201201 

 


